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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

代码证号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
	1、编号：

2、发照机关：

3、营业范围：

4、一般经营项目：

	成立日期
	
	现有职工总人数
	
	技术人员人数
	

	法定代表人
	1、姓名：

2、职务：

3、职称：

	企业负责人
	1、姓名：

2、职务：

3、职称：

	技术负责人
	1、姓名：

2、职务：

3、职称：

	联系方式
	1、地址：

2、邮编：

3、联系人：

4、电话：

5、传真：

6、Email：

	企业的简介
	

	备注：企业名称变更的有关证明材料请附表后（企业名称变更的情况时提交）

（1）企业名称变更的书面说明（企业自己说明清楚企业变更名称的来龙去脉，并盖章）

（2）工商登记变更的证明材料

（3）企业资质证书变更的有关证明材料

（4）企业上级有关单位关于企业变更批复的证明材料

（5）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如有）


企业资质证书信息表

	等级
	
	证书号
	

	发证机关
	
	是否主项资质
	

	业务范围：

	等级
	
	证书号
	

	发证机关
	
	是否主项资质
	

	业务范围：

	等级
	
	证书号
	

	发证机关
	
	是否主项资质
	

	业务范围：

	等级
	
	证书号
	

	发证机关
	
	是否主项资质
	

	业务范围：



	等级
	
	证书号
	

	发证机关
	
	是否主项资质
	

	业务范围：



	等级
	
	证书号
	

	发证机关
	
	是否主项资质
	

	业务范围：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信息表（如有）

	名称
	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
	

	发证单位
	

	范围：

	名称
	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
	

	发证单位
	

	范围：


承诺书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为做好交通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本企业郑重承诺：

一、自愿参加深圳市2025年度交通建设工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并按信用评价《管理办法》与通知的要求录入企业基本信息。

二、所填写的信息是真实、完整的，愿意向社会公开并作为参加投标活动的主要依据，同时接受社会监督。

三、所提交信息内容如有虚报、瞒报和造假等情形，本企业愿意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查处，并承担以下后果：

（一）参与投标活动时，因网上公布的企业业绩、有关人员职称以及项目经理（建造师）、人员等信息与投标文件不一致，导致本企业投标活动失败；

（二）降低本企业信用等级；

（三）一定时间内暂停进入深圳市交通建设市场投标活动。

承诺人:         （公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交通建设工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参评标段基本情况表

（设计标段）

参评企业盖章：             项目建设单位盖章：

	工程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中标企业全称
	

	设计标段
	

	设计合同总额（万元）
	备注：填写中标合同价，附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项目是否采用“BOT”或“BOT+EPC”
	是(
设计合同金额（万元）：

施工合同金额（万元）：
	否(


	
	【如另外签订设计合同，须附合同要件（合同 名称、合同双（多）方、合同金额、盖章等页）。】

	本年度完成产值（万元）或工作量
	

	设计审查情况
	【设计合同段的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在评价年度内是否通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委托单位审查(批):是(否(
初步设计审查通过日期：

施工图设计审查通过日期：

【附有关设计审查/批复的文件等证明材料】

	评价年度内，该勘察设计标段有关其他失信从业行为
	简要描述失信行为

附有关证明材料(通报批评等)

	评价年度内，项目标段有关良好从业行为
	附有关证明材料（抢险救灾、深圳市交通部门通报表彰）

	评价年度内，该勘察设计标段在本 项目上是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是( ；事故起数： ; 死亡人数：

否( 


备注：上述设计合同不包括工可阶段、设计咨询服务、城市快速路等设计内容。以设计联合体形式中标的设计项目其合同额不进行拆分；设计施工总承包标段按实际的设计合同额计算。另外，需随本表附上有关证明材料，顺序如下：

1. 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2. 合同要件(合同名称、合同双(多)方、合同金额、盖章等页复印件；

3. 有关设计审查/批复的文件等证明材料；

4. 其他失信行为/良好从业行为有关证明材料(通报批评/表彰、抢险救灾等)。 

5. 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报告(如有)。

深圳市交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项目信用评价表
	企业名称
	

	工程项目名称
	

	合同段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评价指标
	行为代码
	行为描述
	从业企业

自评分值
	建设单位
复评分值

	投标行为
	
	
	
	

	
	
	
	
	

	
	
	
	
	

	履约行为
	
	
	
	

	
	
	
	
	

	
	
	
	
	

	
	
	
	
	

	其他失信行为
	
	
	
	

	
	
	
	
	

	
	
	
	
	

	
	
	
	
	

	良好信用行为
	
	
	
	

	
	
	
	
	

	
	
	
	
	

	
	
	
	
	

	从业企业自评情况说明：

                                          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建设单位复评情况说明：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中各单位只需填报加分和扣分情况。“-”表示该评价项扣分；“+”表示该评价项加分；无该项评价内容时打“/”；有该项内容但无加减分时填“0”。
2.行数不够可自行添加。

3.投标、履约、其他失信、良好信用行为可后附加、扣分依据资料作为补充说明。
（可附上加、扣分依据说明，如有）

